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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合㆒所得稅對房㆞產交易之影響
王進祥

                  （㆗國㈯㆞改革㈿會　㈴譽理事長）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榮譽理事長）

壹、前言

我國現行廣義的不動產稅制，包括：持有稅之地價稅、房屋稅及交

易稅性質之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營業稅，與交易所得稅性質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房地合一所得稅及遺產稅、贈與稅，合計5種地方稅、

5 種國稅 1。

台灣地區，尤其是北台灣之臺北市、新北市，自民國 92 年 SARS 以

後，房價開始上揚，雖歷經 97年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但 98年因修正遺

贈稅率降至 10%，造成吸引外資、台資回台，尤以利率偏低，形成房地

產市場游資激增，加上持有稅又低於世界各國；投資客或投機客更運用

銀行貸款之財務槓桿倍數並量化投入房市，直接或間接形成民國 99 年

〜 103 年間台灣房價高漲之主因。也因此，政府為健全房市，特在 100

年 6 月施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奢侈稅 )，期能杜絕炒作與投機，

但效果不彰 2，乃又在 101 年 8月 1日實施實價登錄、同年 10 月 16 日

實價揭露，卻仍因囤房養地之持有成本比養車輕鬆 3；迫使政府不得不

又在 105 年 1月 1日祭出「房地合一所得稅」制，期能平衡房市並適度

將房價合理化下降。

1 賦稅及不動產交易稅

2貨物及勞務稅 (奢侈稅 ) 歷年稅表

年　份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7月

稅　額 2,206 4,275 5,318 5,401 4,192 1,841

( 資料來源：財政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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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房㆞合㆒稅

房地合一稅，又稱「房地合一所得稅」，係源自所得稅法之規定。

經查所得稅法自民國 44 年修正公布全文以來，60 多年間歷經 53 次

修正，直至 104 年 6 月 24 日增訂第 4-4、4-5、14-4 〜 14-8、24-5、

108-2、125-2 條條文、修正第 126 條條文，並自 105 年 1 月 1日施行。

房地合一所得稅，即為「房屋交易所得稅」加上「土地交易所得稅」

之合稱。參照所得稅法規範，在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土地交易

因已課徵土地增值稅，而免徵土地交易所得稅；但至 105 年 1 月 1 日，

為期防患土地炒作投機，乃加課土地交易所得稅；另為避免重複課稅，

另將計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予以扣除。亦即，新制「房

地合一稅」與舊制房屋「財產交易所得稅」最大不同，就在民國 101 年

8 月 1日實價登錄實施後，從「核定標準課稅」，改為「核實課稅（實

價課稅）」，並「加課土地交易所得稅」。

房地合一所得稅之修正要點，旨在將民國 105 年 1月 1 日起交易房

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

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

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次日以後取得，

且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

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

個人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之房屋使用權 ( 即一般所稱之使用權住宅 )，其交易視同前項之

房屋交易。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 ( 土地

免交易所得稅 )；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

請興建之農舍 4。

參、房㆞合㆒稅稅基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

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

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

4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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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

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

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

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減除之 5。

㆒、交易㈰之認定

房屋、土地交易日之認定，以所出售或交換之房屋、土地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

( 一 ) 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移轉所有權，為拍定人

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

( 二 ) 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建物總登記）之房屋，為訂定

買賣契約之日。

( 三 ) 本法第四條之四第二項規定之房屋使用權，為權利移轉之

日 6。

㆓、取得㈰之認定

房屋、土地取得日之認定，以所取得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

移轉登記日為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

( ㆒ ) 出價取得：

1. 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取得所有權，為拍定

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

2. 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建物總登記）之房屋，為訂

定買賣契約之日。

3. 本法第四條之四第二項規定之房屋使用權，為權利移轉

之日。

( ㆓ )非出價取得：

1. 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為「核發使用執照日」。

但無法取得使用執照之房屋，為實際興建完成日。

5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參照。

6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申報作業要點第貳之三點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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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為所有權人「原取得被徵收土

地之日」。

3. 經土地重劃後重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為所

有權人「原取得重劃前土地之日」。

4. 營利事業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依權利變換或協議合建取

得都市更新後之房屋、土地，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

定之日」。營利事業受託辦理土地重劃或個人、營利事

業（出資者）以資金參與自辦土地重劃，取得抵繳開發

費用或出資金額之折價抵付之土地（抵費地），為「重

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5. 配偶之一方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行使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之房屋、土地，為配偶之「他方

原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

6. 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為「繼承開始日」。

7.因分割共有物取得與原權利範圍「相當」之房屋、土地，

為「原取得共有物之日」。

8.以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

交易該信託財產，以下列日期認定。信託關係存續中或

信託關係消滅，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財產與受益

人後，受益人交易該房屋、土地者，亦同：

(1) 受益人如為委託人，為委託人取得該房屋、土地之

日。

(2)受益人如為非委託人，或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

為訂定信託契約之日；信託關係存續中，追加房屋、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該追加之房屋、土地，為追加

之日。

(3) 信託關係存續中，如有變更受益人之情事，為變更

受益人之日；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

為確定受益人之日。

9.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所取得之房屋、

土地，嗣受託人交易該信託財產，為受託人取得該房屋、

土地之日；該房屋、土地持有期間內，如有變更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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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為變更受益人之日；如有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

未存在而為確定，為確定受益人之日。信託關係存續中

或信託關係消滅，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該房屋、土地

與受益人後，受益人交易該房屋、土地者，亦同。

10. 以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嗣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

效、解除或撤銷而塗銷信託登記，該房屋、土地所有權

回復登記於委託人名下，為委託人原取得房屋、土地之

日 7。

㆔、持㈲期間之合併計算

房屋、土地持有期間之計算，自房屋、土地取得之日起算至交

易之日止。如有下列情形者，其持有期間得依下列規定合併計算：

( 一 ) 個人因繼承、受遺贈取得房屋、土地，得將被繼承人、遺

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但依本法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計算持有期間，得併計之期間，應以被繼承人、遺

贈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

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為限。

( 二 ) 個人取自其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得將配偶持有期間合

併計算。但依本法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持有

期間，得併計之期間，應以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已

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

業務使用為限。

( 三 ) 個人拆除自住房屋自地自建或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出售

該自建或取得之房屋，依本法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計算持有期間，得將拆除之自住房屋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得併計之期間，應以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於該房

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

用為限。

個人出售自地自建之房屋或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

所取得之房屋，依本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房屋持有期

間，應以該土地之持有期間為準 8。

7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貳之四點參照。

8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貳之五點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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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交易㈰、取得㈰之迷失

前述「交易日與取得日」之認定，依作業要點規範，均以「登

記日」為基準。惟，「登記日」，區分：「法律行為」與「法律事實」

之不同，尤其是建物第一次登記、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之登記日，

更應注意其不同法律關係；而農舍、畸零地與靈骨塔等，另因涉及

盲點，為期杜絕迷失，特再分述如下：

( 一 )「交易日」依據申報作業要點規定為「登記日」。其反面

解釋，就是「斡旋契約日」、「簽收定金日」，「簽約日」

均非屬交易日，此時，即不涉及持有期間之計算？

( 二 ) 房屋使用權，係屬「地上權住宅」之另一類型，等同「長

期租屋」之概念。買主不但不具所有權之權利，連地上權

之他項權利，亦非其所有。是以，房屋使用權之轉讓，何

來「權利移轉之日」（物權）作為交易日？應係專指「使

用權轉讓契約之日」（債權）始為正確？

( 三 ) 興建房屋完成後之「建物第一次登記」，其「取得日」，

不知為何是「核發使用執照日」，而不是「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日」？

( 四 ) 因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之取得日，尚與該土地之「原取得

被徵收土地之日」有別，且區段徵收後「地段地號」已然

變更，且查調其舊登記簿謄本，仍有難度。不知如何簡易

查出原（舊）取得之日？加以，申領徵收前之舊土地謄本，

即使查領到，如何就持分移轉，判定為以前二次不同取得

日之那一次為取得日？

(五 )農舍，其屬合法興建，但依法改為「民宿」經營而出售者，

有無適用舊制而非適用新制之房地合一稅？

( 六 ) 畸零地出售，是否屬於「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

( 七 ) 靈骨塔之建物轉售，有無適用併計土地之持有期間？

肆、房㆞合㆒稅稅率

個人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

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

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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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 一 )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

四十五。

( 二 )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未逾二年者，稅率為百

分之三十五。

( 三 )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

分之二十。

( 四 )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 五 ) 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

交易持有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

二十。

( 六 ) 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

日起算二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

二十。

( 七 ) 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

本項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9。

㆓、非㆗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 一 )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

四十五。

( 二 )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者，稅率為百分之

三十五。

第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

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

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10。

9 房地合一稅稅率 ( 新制 )

持有期間 稅　率 持有期間 稅　率
1 1 年 內 45% 6 非境內居住 1年以內 45 %

1 年以上 35 %2 1 〜 2 年 35% 7 外資企業

3 2〜 10 年 20% 8 法人出售 17%

4 10 年以上 15%

9
合建土地

非自願出售

2年以內 20%

5
自用自住

(所得400萬以內)

超過部分 10% 2 〜 10 年 20%

10 年以上 15%

0%
自用自住 10% 0%

10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第四項規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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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購退稅

個人出售自住房屋、土地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繳納之稅額，自完成

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重購自住房屋、土地

者，得於重購自住房屋、土地完成移轉登記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次日起

算五年內，申請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自前開繳納稅額計算退

還。

㆒、重購退稅之要件

個人於先購買自住房屋、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

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出售其他自住房屋、土地者，於依第

十四條之五規定申報時，得按前項規定之比率計算扣抵稅額，

在不超過應納稅額之限額內減除之。

前二項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用途

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亦即，參照現行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二有關自用住宅重購退稅

規定，本次修法另於同法第十四條之八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自住

房地重購」，無論係「先售後購」或「先購後售」，均得按重購價

額（買價）占出售價額（賣價）之比率，申請扣抵（稅款）或退還

已繳納之稅額。此時，房地合一稅之重購退稅，顯然比土地增值稅

之重購退稅寬鬆，茲列出房地合一稅重購退稅之規範重點如下：

( 一 ) 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

該房屋連續滿 6年。

( 二 ) 個人出售自用自住房屋前，6 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或執行

業務使用。

(三)先賣(登記)後買(契約)應在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

先買後賣，亦同。

( 四 ) 買入需符合自用自住要件。

( 五 ) 賣出建物，若係個人拆除自住房屋之「自地自建或合建分

屋」者，拆除前舊屋自住期間仍得合併計算。

( 六 ) 重購自住房屋、土地，得於登記日起 5 年內申請退稅。

(七)退稅額比率為：買價/賣價，其與土地增值稅之退稅規定（不

足價款之購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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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買價、賣價，均以實際交易價額為之，亦與土地增值稅之

「申報現值」（計徵土地增值稅之地價）不同。

( 九 ) 買入與賣出，若分別為夫妻之任一人時，其重購退稅均得

適用，亦與土地增值稅之「同一人」不同。

( 十 ) 重購買入後 5 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者，追繳原扣

抵或退還之稅額。

( 十一 ) 違反前述 5 年期間重購退稅規定，尚無罰鍰 ( 只有未依

限申報才有罰鍰 )。

( 十二 )先買後賣時，得先扣抵並減除稅額。

( 十三 ) 多次買入與賣出，只要符合前述相關要件，應與土地增

值稅之重購退稅為相同性質之處理。

㆓、以房㆞合㆒稅 300 萬之重購退稅為例，其計算方式如㆘

賣價 買價 差　價 不足 退稅比率 退稅額
1

2000

2500 2500-(2000- 300) 800 2500/2000=1.25 300
2 2000 2000-(2000-300) 300 2000/2000=1 300
3 1800 1800-(2000-300) 100 1800/2000=0.9 270
4 1200 1200-(2000-300) 500 1200/2000=0.6 180

㆔、房㆞合㆒所得稅與㈯㆞增值稅之重購退稅比較

要　件 房地合一所得稅 土地增值稅

1 設籍
個人、配偶、未成年

子女
個人、配偶、

直系親屬
2 設籍自住期間 連續滿 6 年 無期限

3 自用自住
6 年內設籍無出租、
無營業、無執行業務

1 年內設籍，
無出租、無營業

4 拆除前自住房屋期間 合併計算 不適用
5 先買後賣之期間 2 年內 2 年內
6 先賣後買 亦適用 亦適用
7 買價、賣價之依據 實際交易價（市價） 計徵土增稅之地價
8 買入與賣出之登記名義人 夫妻均適用 需同一人
9 退稅期限 重購登記日 5 年內 重購登記日 5 年內
10 退稅比例 買價 / 賣價 不足購買之差額

11 退稅之金額
依比例且不超過稅

額
不超過稅額

12 補稅要件
5 年內改作其他用途

或再移轉
5 年內改作其他用途

或再移轉



158
現代地政
人 與 地

㆞

政

節

㈵

刊

陸、房㆞合㆒稅對房市交易之影響

房地合一稅自民國 105 年 1月 1 日實施後，有無衝擊到房地產市場

之價格與交易量？此在多數專業人士或一般民眾心目中應持肯定之想

法。只是，其對房地產市場之體制與買賣雙方間之規劃或登記名義，無

形中也因為稅制改革涉及諸多盲點，包括：取得日、交易日之認定及持

有期間合併計算之複雜，甚或房價地價之顯不相當分離及實價課稅與

否，有無違反平均地權條例所訂之先行完成配套措施，始得作為課稅依

據……等等不確定因素，必然衝擊到房市造成不少變化與影響，茲再提

出下列問題，供請參研：

一、房地合一稅制施行後，實務上發生房地產交易同時，賣方理應

注意其出售是否適用新制（房地合一稅）或舊制（房屋財產交

易所得稅），但判斷上因取得日、原取得日、前取得日之認定，

及合併持有期間之複雜，造成諸多不確定性，難免影響到交易

之不安定。

二、實務上，賣方原則應以適用舊制較為有利（未課徵土地所得

稅），但若虧本時，適用舊制之財產（房屋）交易所得稅，仍

需依評定標準課稅，此時亦需繳納房屋交易所得稅，反而不利。

三、適用舊制時（土地無稅、房屋有稅），賣方多會規劃分離房價

與地價以為節稅，但如何認定是否為相當與顯不相當，可能為

爾後行政處分上之爭議。

四、本次稅率過高，一年內 45%，一〜二年 35%，二年〜十年 20%，

會否在適用新制時，買賣雙方先行協商簽約並拖過期限，在適

用低稅率時才過戶登記？也因此，買賣雙方必然增加抵押權以

為保障債權，輔以信託登記保障物權，甚或虛價登錄以為避稅，

會否因此而無從防杜？

五、當事人買入後擬短期出售者，多會考量以法人取得登記名義（稅

率 17%），如此，會否沒有保障到一般自然人（個人）之利益？

六、另若自然人買入後，擬在短期內出售，除非虧本求售，其因故

仍有利得者，會否以 6 年規劃為期，再以重購退稅回補稅額或

先簽約後登記過戶為避稅常態。

七、本次房地合一稅，採分離課稅，倘若自然人自有自用自住達 6

年以上，有無可能先行分割建物為二戶，造成每一戶所得額未

超過 400 萬元而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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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父母以贈與方式過戶財產於子女，可能會造成其取得成本，係

以公定值認定之不利益（爾後出售時其成本偏低）？

九、預售屋買賣，有無可能改為「預先買地、再委建」之方式？

十、預售屋實價登錄，除了不強制登錄，應優先增訂法條外，另涉及：

( 一 ) 公契日≠私契日？ ( 二 ) 公契價≠私契價？ ( 三 ) 土地

登記日≠房屋登記日？(四)分離房價、地價之相當與否？(五)

實價登錄備註事項之如何記載……等等，投機客難免仍有機會，

以紅單轉讓規避房地合一稅？

柒、房㆞合㆒稅制度㆖盲點

房地合一稅，表面上似為簡單之加稅（交易所得稅）與落實賦稅公

平正義；但實質上卻隱藏著「中央稅（房地合一稅）與地方稅（公告現

值提升後之土地增值稅）」之爭，且稅捐機關有無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

四十七條第六項規定：「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

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更是爾後行政處分之盲

點。

另外，房地合一稅在法制面又涉及諸多「登記日認定」之陷阱（如：

取得日、原取得日、交易日、契約日、移轉日、變更日、併計持有期間

等等）。其與前述登記日之盲點，似非買賣雙方，甚或透過專業人員（地

政士、不動產經紀人）能馬上搞懂與釐清，因此，極可能造成難以判斷

銷售成本與稅費負擔多寡之疑慮，會否因此增加房地產交易之糾紛？  

茲列出房地合一稅制度上之盲點如下：

㆒、立法過程閉門造車，導致盲點過多

所得稅法及申報作業要點，至今存有諸多對地政及不動產專業

認知上之盲點【如：區段徵收（被徵收前原取得日、徵收日、發回

抵價地登記日）、共有物分割（共有物分割前之取得登記日、共有

物分割日及等額或差額之取得日）】，更遑論市地重劃、都市更新、

夫妻贈與、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後再交易時，其原取得日之舉證與認

定？

㆓、「申報作業要點」之法律位階偏低

所得稅法第一二一條授權訂定「所得稅法施行細則」，但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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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未予修正增訂，反而以隨時可變更之「申報作業要點」替代，其

結果難免讓人誤會，是否對不動產登記法令之未克嫺熟所致？如此，

難免會製造諸多不必要之訴爭與行政救濟。

㆔、登記㈰之認定比想像㆗困難且盲點多

民法第七五八條有關「登記生效要件主義」，雖然已明示登記

日效力之認定基礎，但是「買賣、贈與」之登記日認定，卻是所有

權移轉登記範疇中最簡易之部分；其他如：繼承日、形成判決日（共

有物分割）、強制執行日（法拍領得日）、區段徵收日（原取得日、

區段徵收登記日、抵價地發還登記日）等，其取得日與原取得日，

就有所不同，若非調閱登記簿異動謄本，無從查知。亦即，即使是

有經驗之地政士，都不易查明（如：區段徵收前多次取得，其經取

得抵價地後之分次移轉與涉及差額地價補償時之比例），真不知如

何判斷其原取得日？當然更無從判斷是否適用新制或舊制？茲列舉

現行登記制度中，較複雜之取得日（登記日期），可能造成難於判

斷之登記原因如下：

㆕、國稅機關政令宣導不足

部分國稅機關至今對「原取得日、取得日」之認定及「併計持

有期間」與區段徵收、重劃、都更之「差額地價」、共有物分割差

額「有償、無償」之取得，均有法理與如何適用上不明確之疑慮！

如何能正確無誤的回答消費大眾或專業人士案件之詢問，法制部門

仍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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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政部網路計算機未㆟性化

財政部網站上已將「房地合一稅計算機」規劃完成，其中將「土

地改良費與重劃費用」，列為減除額（由當事人自行填入）；但「土

地漲價總數額」（地方稅）卻要當事人自填，形同消費者甚至專業

地政士、房仲業之陷阱與盲點。亦即，網站只兼顧到登記日後之申

報計算（報稅），未顧慮到交易前之稅費成本試算（交易安全）！

另外，亦不知何因未能善用或連結地政機關“自動估算土地增值稅”

系統。

㈥、繼承取得之成本認定不符公平原則

所有權人因故發生繼承後之取得，依法係以繼承發生日之公定

值（公告現值與房屋現值）為取得日之取得成本，此在公定值未克

接近市價，且取得成本又超過公定價值者，其差額就會造成繼承人

之受害。如：父於 105 年 2 月買入總價 3,000 萬之房地產，其於

105 年 9 月不幸過世（公告現值為 2,000 萬），其繼承人在 105 年

12 月出售 2,500 萬（低於父親買入價虧本出售），仍須認定所得額

為 500 萬（2,500-2,000）。

㈦、贈與取得成本認定之不符公平原則

贈與取得，係屬無償取得，其於出售時，亦規定以出售之交易

（市價）額扣除受贈取得日公定值（成本）為所得額，此在現行房

地合一稅制下，若取得成本高於贈與時之公定價值者，仍屬一種形

式上對受贈人之懲罰。如：夫 100 年買入 3,000 萬房地產，於 105

年因無法申辦自用住宅稅率，先行贈與於妻（105 年公告現值為

1,800萬），俟妻取得後降價（降價虧本200萬）出售為2,800萬時，

仍須認定所得額為 1,000 萬（2,800-1,800）。

㈧、激發㆗央稅與㆞方稅之爭，迫使公定價㆖漲㈲所顧慮

房地合一稅，為避免土地增值稅之重複課稅，得在房地合一所

得額中扣減「土地漲價總數額」。其在計算上，等同將公告現值、

房屋現值與市價之價差，先行課徵。財政部為何不配合各縣市政府



162
現代地政
人 與 地

㆞

政

節

㈵

刊

對公告現值循序（每年）漸進，逐年提升（公告現值與房屋現值）

土地增值稅與契稅，予以改革？尤其是，持有稅、交易稅（地方稅）

之逐年提高，卻忽略稅基、稅率之配套修法，不但極易惹出民怨，

更可能惹出不動產交易稅賦不確定之盲點（如：「土地漲價總數額」

如何計算？或如何精確算出銷售成本？）尤其是會否導致縣市府提

升公告現值接近市價之顧慮？

㈨、㈯㆞漲價總數額陷阱多

同前述夫妻贈與之案例，暫不論虧本出售仍有房地合一所得稅

之問題。稽徵程序上，因夫妻贈與，涉及土地增值稅之不課徵，導

致夫之原土地漲價總數額，轉嫁於妻；但妻於受贈後，若係同年度

出售，因公告現值未有變動，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妻取得日後）為0。

此時，可否扣除「稅單上」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夫取得日後之土地

漲價總數額）必成爭議？若因故是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人認知上發

生錯誤，其登記後申報之「房地合一稅額」，可能超出原來之估算。

（因夫取得後之土地漲價總數額≠贈與妻後，妻出售之土地漲價總

數額），此時不動產交易糾紛，會否變成定時炸彈？

㈩、稅收與住房改革之橫向關係未配套

「房地合一」稅制改革的目的，理應致力於減少社會之貧富差

距、增加賦稅之公平合理及兼具住房改革之政策。但是，欠缺相對

應之配套，導致間接影響房市，迫使資金外流海外置產。

㈩㆒、高稅率之避稅巧門多，形成制度不周全

本次「房地合一稅」中，有關取得日與交易日，均以登記日為

計算基準，導致 1 年內 (45% 稅率 )可大方出售，但必然會等 1 年後

(35% 稅率 )，甚或 2年後（20% 稅率）才過戶登記之現實，此時 45%

與 35% 稅率，形同虛設。

㈩㆓、僅對個㆟開刀，法㆟幾乎未受影響

投資客、投機客，如擬短期出售者，仍可用法人置產再出售，

此時因適用 17% 稅率，導致短期持有或投機者，成立「一人公司」

取得再出售，遠比 45%、35% 稅率來得節稅。



1632016.10

㆞

政

節

㈵

刊

㈩㆔、製造記帳士與㆞政士業務之爭

房地合一稅之申報期限為完成登記之次日起 30 日內，且以登記

日為基準。難謂非屬「地政士法第十六條」第三款（代理申請與土

地登記有關之稅務事項）之業務範圍，此時會否造成記帳士與會計

師業之反彈，仍待觀察？

捌、結語與建言

房地合一稅制改革，其實就是實施實價登錄、實價課稅之進階版；

嚴格論之，至少算是馬政府下台前之政績。只是此一稅制改革，涉及中

央稅與地方稅之爭，且財政部閉門造車，尚難看出確有與地政司溝通

協調之跨部會合作跡象？尤以，房地合一稅之稅基，涉及登記日之認

定與取得日、原取得日、前次取得日等不同時點之認定，似乎比想像

中複雜，難免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市場之衝擊及市場交易量之

停滯，此在民國 105 年房地產市場加速低靡、交易量凍結、房仲業哀鴻

遍野之際，政府顯然低估了其殺傷力，稅制改革若僅就單一問題檢討，

而未能與相關產業及主管機關就執行面補強，則對經濟面的不良影響，

政府實難辭其咎。

房地合一稅制改革的目的，旨在能否有效減少社會貧富差距及增加

賦稅公平合理及兼具住房改革之功能。但卻因為稅制複雜、稅法盲點過

多，且又無從取得相關專業人士認同，其成效尚有不知如何被肯定之疑

慮？加上 105 年「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雙漲，房屋稅加稅又造成

社會譁然及應否溯及老屋增稅之盲點，在在顯示政府加速稅制改革之

際，同時也大大的增加了一般民眾住屋的持有成本。當取得成本居高不

下，持有成本又節節高漲，試問又該如何改善民眾居住的權益？此時，

「實價課稅」應否先完成配套措施再落實？如何配套完成平均地權條例

所要求之措施？更是財政部應儘速檢討改進並補強之處。          ★


